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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受僱人身分異動通知附加條款(甲

型) 
(主要給付項目：同主保險契約) 

 

108.05.31(108)華產企字第 120 號函備查 

 

  

 

第一條  受僱人異動之通知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）後，

加保華南產物僱主補償契約責任保險受僱人身分異動通知附加條款(甲型)（以下簡稱本附加

條款），被保險人因受僱人有異動而申請加、退保時，約定應於每(__)結束後，於次月十日

內以書面提供受僱人之異動明細通知本公司，本公司按全年保險費依日數比例計算應加收或

退還之保險費。  

在前項通知日前，對於新增受僱人所發生之意外事故，於被保險人提供勞工保險加保申報表

證明受僱人身分，且該受僱人之勞工保險加保日早於或等於意外事故發生日者，本公司仍依

本保險契約之約定給付保險金。 

 

第二條 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，其他事項仍

適用主保險契約之約定。 


